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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AI临床应用中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

——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切入点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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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与医学领域的融合发展，诞生了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代表的医疗AI，为医疗领域提供了颠覆性

的创新治疗方式。我们在肯定这门新兴技术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背后蕴含的风险，它常会伴随着医疗风险等字眼进入人们的视

线。此时，医疗AI临床应用中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该如何承担？因此，本文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切入点，对医疗AI民法地位

否定说、肯定说和折中说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肯定说和折中说在人工智能体这一领域的不适当性；从而刺破“技术面纱”对

智能系统背后的自然人、单位进行过失犯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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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中国人工智能医疗白皮书》的内容，医疗AI大致

可以分为：医疗AI诊断，医疗AI治疗，医疗AI，医疗AI健康

管理四个方面。目前，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代表的医疗AI

治疗已经成为发展较为先端与成熟的领域。医疗AI借助大数

据信息的海量导入，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典型病例的

预诊判断，甚至其准确度与效率在某些领域高于医学专家，

因此，我们可以形象的、拟人化的把它称为“人工智能医

生”。1

然而，人工智能并不只是单纯的诊疗工具，其高超的自

我学习和决策能力使其在临床应用中面临特殊的风险，各种

手术失误层出不穷，带来了巨大法律治理困境。例如，当医

疗损害发生时，如何进行法律责任分配？有基于此，本文以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切入点，对法学界目前的学说比如否定

说、肯定说和中间说进行具体分析，刺破“技术面纱”对智

能系统背后的自然人、单位进行过失犯归责，寻找出可行的

民事归责方案。

一、医疗AI治疗应用现状

结合现在的AI发展时代背景，面对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

的老龄化现象、疾病传播的全球化特征、疾病诊断的精准高

效要求、健康维护的全时性转化，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发展是

顺应时势趋势的，而且势不可挡.

根据目前的医疗AI的实际应用，我们可以了解到达芬奇

手术机器人是世界上最智能的医疗AI，外科医生可以远程操

纵它对心脏和前列腺进行外科手术。因为它的辅助成像系统

可以在手术场景中放大手术画面，以目前的应用情况来看，

它能够做到放大10-15倍，能够提高手术的精确度，有效降低

了因为手术中视觉盲角而出现手术失误的概率。此外，它还

具有在控制精确度的前提下灵活地大幅度旋转的功能，这是

目前人类难以比拟的技术之一。如上所述，在目前的智能医

疗领域内，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作为最典型的医疗AI，它在实

际的临床应用中，例如心脏手术、肾脏、胃癌等外科手术中

不仅做到了提高手术精确度的作用，降低了传统手术的失误

率；而且它还能在外科手术中达到微创的技术，降低病患的

疼痛度，利于病人的术后护理与健康恢复。

二、医疗AI临床应用中的医疗损害事件

在医疗领域，“作为外科手术领域中的新星，达芬奇机

器人手术系统自 2006 年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完成了上万台手

术。从患者的角度来看，尽管依然会担心机器人手术的安全

问题”2，但无法阻挡医疗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技术不仅

仅为医院及患者提供了工具支持，更创造了一个有着全新参

与方、全新互动 模式及全新相互关系的崭新的医疗生态3。

然而，医疗人工智能体通常也会伴随着医疗损害等过失犯罪

跳入人们的视线。在2000年至2013年间共涉及144人的死亡，

其中，头部、颈部、心胸手术的风险几乎10倍于其他形式的

手术。梳理目前发生的医疗AI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医疗损害的

事故样本，医疗损害大多数发生在治疗场景之中。这样的手

术失误的情形并不是少见，目前在国内外都有出现。英国

2015年首例“达芬奇”心瓣修复手术中，机械手臂乱动打到

医生的手，放错病人心脏位置，戳穿了患者的大动脉。在我

国，笔者检索到国内有关达芬奇机器人的医疗纠纷案例，都

被归类于医疗过错责任纠纷领域。如邹爱敏、赵潇诉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患者术后脾动脉破裂大

出血，医疗鉴定结果是医院承担 70%的过错责任4。在这些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失误导致医疗损害的案件中，法院的民事裁

判结果让很多医疗机构表示难以接受，而且这也不利于缓解

紧张的医患关系，还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诉讼负担。

三、法学界对医疗AI民法地位的学说

当前，针对医疗AI在治疗场景中失误导致的医疗损害

情形，法学界对医疗AI是否具有民法主体地位问题也众说纷

纭。笔者通过总结梳理出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大致分为否

定说、肯定说和折中说这三个方面。

（一）否定说

毋庸置疑，目前在法学界对医疗AI的民事主体地位问

题中，否定说是主流学说。“工具说”认为，医疗AI毕竟也

是机器，其属性还是人的工具。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

体系内，医疗AI还是被定义为辅助医疗工具，不具有人格属

性，只是由智能系统与物理机械系统的组合。以目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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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来看，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还不能达到产生“自我意识”

的技术水平，只能从事事先被人类编程确定的活动，根本无

法逃脱人的主体地位的控制，所以根本无法对治疗场景中失

误导致的医疗损害承担责任，其造成医疗损害的承担主体只

能是医疗AI的生产者或者使用者。

（二）肯定说

目前，在学术界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持有肯定说。在

该观点的视角下，在当前社会人工智能开始嵌入社会各个领

域，并在社会发展中占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虽然目前的

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先进到全面超越人类，但是在不少领域

机器人已经遥遥领先人类的智力、体能等各方面的极限了，

比如围棋届的阿尔法狗、医疗领域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等。

毋庸置疑，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人随着技术的

更迭，它们与人类的差别越来越小了，甚至在不远的将来要

超越人类。所以，这时候我们法律是否需要像赋予法人的法

律人格一样对待它们，使其具有法律主体地位来参与民事活

动，这样治疗场景中的医疗AI导致的医疗损害的责任问题

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这也符合日新月异的社会快速发展

的要求。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也是值得肯定的问

题。

（三）折中说

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折

中说。折中说虽然没有肯定医疗AI的法律人格，但也没有否

定其法律人格，而是采取一种折中的说法——医疗AI作为一

种电子奴隶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法律主体资格，也

叫电子奴隶说和电子人格说。

在“电子人格说”的理论框架内，医疗AI作为一种电子

奴隶其享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范围可以参考iuscivile的奴隶

法中的相关规定。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具有法律人格，只

是一种交易商品，无法参与民事活动，所以无从谈起享有权

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奴隶可以作为主人的

代理人，有权帮助其主人订立合同，这样的合同是有效的，

合同的后果由其主人承担。所以，联系目前医疗AI的应用

现状，这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这样的立法逻辑，将医疗

AI比拟为电子奴隶，赋予其一定范围的主体地位，我们可以

参考“有限人格说”来规制。虽然其可以享有一定的自主决

策行为，但是其只能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所以，我们也要

警惕一些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用机器人的主体地位违

法犯罪，侵害社会法益。这样的有限主体地位规定能在这是

刺破“机器人法律人格”面纱，从而追究机器人背后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责任。这显然也是一种解决人工

智能体过失导致损害而无法归责的困境的途径之一。

四、医疗AI是否具有能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前文提及的三种学说，每种学说似乎都有其合理之

处。但是，根据目前医疗AI的实际应用现状和多数国家的现

行法律来看，笔者是比较赞同第一种学说的，即否定说。

首先，关于“肯定说”中的拟制人格，我们可以根据现

在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它们几乎不承认医疗AI

的法律主体地位，因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无法用类似法人

这样的拟制人格规定其法律地位。

其次，关于“折中说”中的电子人格，该理念是欧盟委

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首次提出的，目的是利用法律规定机器

人的法律主体地位，使其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这个

提议并不被社会主流认可，只能束之高阁。笔者认为即便医

疗AI取得了电子人格，该电子人格仍然属于面纱之后的所有

者，并非纯粹的机器人获得完全独立自主的法律人格。尽管

医疗AI可以独立做出自主行为，但是让其承担行为后果，它

是没有这种能力的，而不是说它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有限。

除此之外，在界定医疗AI的民法地位时使用的工具说、电子

奴隶说和软件代理说，都不承认医疗AI具有法律人格，或者

是人类的工具，或者是人的奴隶，甚至就是软件代理。

最后，笔者基于目前搜索到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导致医

疗事故的案例的法院民事判决基础上，比较赞同第一种学说

即否定说的观点，因为在现阶段的科学技术上医疗AI尚且还

没能达到产生自我意识的水平，至少现阶段还没有被大多数

国家承认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它们更多地是人类所创造的高

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或者工具，虽然这些“机器或许最

终能够模仿人类的动作与感受，但是它们毕竟不是人类”。
5

如上所述，我完全赞同吴汉东教授和郝铁川教授的意见，即

使医疗AI的人工智能再高端，其智慧再发达，也不具有民事

主体的人格。所以在治疗场景中医疗AI造成的医疗损害只能

由使用者和生产者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结语

在医疗领域，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体所引发的医疗损害法律责任问题一直很少受到关注。有基

于此，笔者对医疗AI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否定说”、“肯定

说”和“折中说”进行分析与总结，寻找合适的归责理论，

刺破“技术面纱”对智能系统背后的自然人、单位进行过失

犯归责。最后，希望本文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让读者能够去

思考医疗AI在临床应用中的医疗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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